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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办字„2019‟14 号 

 

 

 

校属各单位： 

《武汉理工大学接受捐赠管理办法》经 2019 年第 9 次校长

办公会审议通过，现印发执行。  

  

附件：武汉理工大学接受捐赠管理办法 

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武汉理工大学 

2019 年 7 月 11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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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
第一章  总  则 

第一条  为了加强对各类接受捐赠项目的统一管理，充分发

挥社会捐赠在学校建设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》及国务院《基金会管理条例》的有关规定，

结合学校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接受社会捐赠资金是补充学校办学经费的重要来

源之一。学校积极开拓各种渠道，鼓励社会各界向学校捐赠。 

第三条  接受社会捐赠的基本原则包括： 

（一）符合国家的法律、法规和有关规定； 

（二）遵循捐赠自愿和无偿的原则，不得强行摊派或变相摊

派； 

（三）坚持尊重捐赠者意愿与符合学校利益相统一。 

第四条  学校各单位、个人及捐赠管理部门要合理、规范地

管理和使用社会捐赠，努力提高社会捐赠的使用效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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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 组织机构及主要职责 

第五条  学校设立武汉理工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，经民政部

门登记审核后运行。武汉理工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全面组织、协

调和管理武汉理工大学接受社会捐赠工作。 

第六条  武汉理工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所募集的各类社会

捐赠全部用于武汉理工大学教育事业的发展。 

第七条  武汉理工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秘书处设在社会合

作与校友工作处。 

第八条  社会合作与校友工作处对外以武汉理工大学教育发

展基金会秘书处的名义，为学校发展积极筹措社会资金。 

第三章  捐赠项目设立和管理 

第九条  设立现金捐赠项目的名称一般由“武汉理工大学”、

出资者个人或单位提供的冠名名称、资金用途三部分组成。 

第十条  有关捐赠意向信息由社会合作与校友工作处登记

备案，由社会合作与校友工作处组织洽谈。捐赠协议由武汉理工

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与捐赠方签订。 

第十一条  接受的实物捐赠，按学校有关规定到资产管理部

门进行登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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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二条  任何单位与个人未经学校同意，不得擅自以武汉

理工大学名义在社会上募集或接受捐赠。违反此条规定，学校有

权依法进行追责。 

第四章  捐赠资金使用 

第十三条  对于限定性捐赠项目，尊重捐赠者意愿，按照捐

赠协议，由学校相关部门组织实施。 

第十四条  对于非限定性捐赠资金的使用，由社会合作与校

友工作处、财务处会同学校相关职能部门，按照基金相关管理办

法提出实施方案，按学校相关规定审批后实施。 

第十五条  资助项目完成后，获资助单位须向社会合作与校

友工作处提交项目执行和资金使用情况的报告，由教育发展基金

会向捐赠方提交项目实施总结报告。 

第五章  募捐奖励 

第十六条  为了充分调动校内外各方面力量为学校建设发

展筹集资金的积极性，学校对为争取社会捐赠做出突出贡献的校

内外单位和个人给予一定的奖励。 

第十七条  由单位争取的项目，按募捐实际到账金额的 5%

予以奖励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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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个人争取的项目，按募捐实际到账金额的 5%予以奖励，

捐赠项目获得教育部财政配比后，按募捐实际到账金额的 5%再

次予以奖励。 

第十八条  获得教育部财政配比的捐赠项目，满足以下条件

再次奖励： 

（一）项目牵头单位是教学科研单位的，按配比资金额度的

50%对教学科研单位予以奖励，其中 10%用于单位奖酬，40%支持

单位的建设发展； 

（二）由离退休人员争取的项目，按配比资金额度的 30%予

以奖励，其中 15%用于个人奖励， 15%支持离退休工作处的工作，

不再对牵头单位进行奖励。 

第十九条 学校配比资金指定用途的项目，不适用本办法奖

励。 

第二十条  获得价值 10 万元（含）以上且用于教学科研的

急需的仪器设备等实物捐赠，给予募捐个人或单位实物评估价值

千分之一的奖励，最高不超过 1 万元。 

第二十一条  募捐项目负责人或负责单位根据募集捐赠资

金的贡献，在奖励额度内确定奖励人员名单。社会合作与校友工

作处审核并制定奖励方案，按学校部署统一奖励。 

若捐赠资金分期到位，则根据实际到账资金分期办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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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物捐赠需到学校资产管理部门进行登记后，方可办理。 

第六章  募捐工作经费 

第二十二条  为确保募捐工作的有效开展，学校对社会募捐

工作提供资金保障。 

第二十三条 募捐工作经费按当年获得教育部财政配比资金

额度的 70%计算，由财务处统一预算，社会合作与校友工作处统

一安排。 

第二十四条 募捐工作经费用于募捐奖励、工作发展等。 

第七章  附  则 

第二十五条  本办法由社会合作与校友工作处负责解释。 

第二十六条 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原《武汉理工大学

接受捐赠管理暂行办法》（校办字„2016‟16 号）同时废止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武汉理工大学党政办公室            2019年 7月 11日印发 


